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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积极防御地震等自然灾害充分发挥城建档案

作用的通知 

 
(建办档[2008]39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划委、规划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各计划单列市建

委： 

  四川汶川地震对当地城建档案工作造成很大损失，据了解，汶川、北川、平武县城建档案室库房

倒塌，所存档案均被掩埋，广元、绵阳、江油、都江堰、崇州、绵竹、什邡等市城建档案馆，以及青

川、安县、三台等县城建档案室馆房受损严重。当地城建档案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出一批重

要城建档案资料。这些城建档案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为供水、排水、燃气等基础设施

的抢修恢复，危屋的鉴定评估，以及房屋的维修加固等提供了依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城建档案工作应对地震、台风、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城建档案的安全，充分

发挥城建档案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现通知如下： 

  一、坚持依法治档，紧紧围绕灾后恢复重建，防御自然灾害，确保城市安全运行，全面做好城建

档案的收集、利用、管理和服务工作。各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汶川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令第526号），按照《条例》第七十条“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和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以及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情况登记造

册，建立、健全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结束后，及时向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移交档案”的规定，积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健全灾后重建工程项目档案，并要

求各单位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移交档案。各有关地区城建档案

馆（室）要充分利用城建档案为抢险救灾、抢修市政基础设施、评估检测和鉴定房屋建筑、防御自然

灾害、灾害调查评估、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及实施等工作，提供详实的资料和依据。 

  二、积极组织开展城建档案异地备份、应急预案等工作，提高应对、处置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

件的能力，确保城建档案的安全和应急利用。各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并积极督促

城建档案馆（室）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有序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并加强与其

他省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通过东西结合、南北合作以及省市之间的协

作，积极开展本地重要城建档案的电子化、数字化载体在异地备份的相关工作。各城建档案馆（室）

在开展档案计算机管理的同时，要定期制作、打印纸质的馆藏档案总目录和分类目录，确保紧急状态

下对档案的查找利用。在城建档案的报送、移交和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并重的

原则。各地城建档案馆还应制定针对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并适时加强平时

的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应对、处置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三、严格执行国家档案馆建设标准规范，切实加强各地城建档案馆（室）的建设，抓紧开展城建

档案馆抗震安全检查和改造加固工作。各地要严格按照《档案馆建设标准》以及《档案馆建筑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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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的要求，切实加强城建档案馆馆房的建设，保证档案馆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提高城建档案馆

的抗震设防能力和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城建档案安全。对现用的城建档案馆（室）馆房，

要组织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一次安全隐患、特别是抗震设防能力的检查，凡存在工程质量安全

及抗震设防能力隐患的，要上报地方政府并商请有关部门，尽早采取措施进行加固和改造。 

  四、加强城建档案执法检查工作，加大城建档案收集工作力度，保障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

工作的查阅利用。各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城建档案执法检查工作，对违反《城乡规划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拒不向城建档案馆（室）移交工程项目档

案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罚。为保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对城建档案的查阅利用需要，各级建设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一次对本地重要建筑、重要基础设施（尤其是地下管线）的档

案资料普查清查工作，凡没有向城建档案馆（室）归档移交的，要督促其限期移交。各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还要加大对乡镇建设档案的收集管理力度，将乡镇建设档案纳入城建档案馆（室）的接收范

围，实行城乡建设档案的统一管理。 

  五、加强对自然灾害及灾后重建档案信息资料的收集管理，为日后查考留下宝贵资料。灾区各地

城建档案馆及有关地区城建档案馆（室）要积极协助和配合各级抗震救灾工作机构，认真搜集、记录

和保存损毁建筑物、构筑物的文字、声像及样品资料，以及在抗震救灾、恢复重建过程中形成的档案

资料（包括纸质文件、照片、声像资料、电子文件等），为今后工作查考、历史研究、经验借鉴等留

下重要参考资料。 

  六、高度重视城建档案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各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要充分认识城建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履行对城建档案工作的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对城建档案

管理机构的领导，把城建档案工作纳入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纳入职责考核范围，及时研

究和解决城建档案工作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加大经费投入、配备高素质人才、保持机构人员

稳定等方面给予充分关注，为保证城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城建档案的作用打下坚实基

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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